《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2-己基吡啶》
[bookmark: _GoBack]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简要起草过程）
（一）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标准起草单位
根据国卫办食品函〔2025〕455号通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2-己基吡啶》（以下简称“2-己基吡啶”）的修订工作列入《2025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spaq-2025-45。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上海香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简要起草过程
1.按照国卫办食品函〔2025〕455号通知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对2-己基吡啶标准制定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组成由协会及骨干企业相关人员参加的标准编制工作组。
2.收集企业反馈信息，并与国际相关组织保持联系，多次探讨有关问题。这些工作为编制标准积累了一些数据。
3.召开工作组、有关专家和企业参加的编制标准启动会议。讨论了本次标准的制定内容、任务分工、时间安排等相关工作。
4.召开了工作组、有关专家和企业参加的第二次研讨会议。工作组依据座谈会以及其他形式所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确定了本次标准编制内容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5. 工作组组织开展行业征集数据及样品工作，同时开展了样品验证工作。
6.工作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根据前期讨论确定的内容及征集数据、验证情况，形成本次标准文本（行业内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开展行业内征求意见工作。。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承担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穆旻、杨斌、罗莎、刘华、郭峰、袁园、赵静、马洁、刘佳琳等。主要工作包括负责标准技术资料查询、收集及对比，样品检测及数据整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行业内征求意见及标准报送等。
2、 标准的重要内容
	指  标
	本标准
	FEMA
	IOFI
	EU

	色泽
	无色到淡黄色
	无色到淡黄色
	淡黄色
	/

	状态
	液体
	透明液体
	液体
	液体

	香气
	蔬菜样青香，并具有药草香和油脂气息
	/
	甜椒的香气
	/

	含量，w/%
	＞95.0
	＞95
	≥95
	＞95

	相对密度
	0.875-0.915(20℃/20℃)
	0.875-0.915(20℃)
	0.892-0.902
	0.892-0.902(25℃)

	折光指数
	1.480-1.490(20℃)
	1.480-1.490(20℃)
	1.480-1.490
	1.480-1.490(20℃)



三、国内国际标准情况
2023年2月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2-己基吡啶作为食品用香料使用（关于假肠膜明串珠菌等2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23年第1号）。美国食用香料和提取物制造者协会、国际食品用香料香精工业组织、欧盟委员会等允许其作为食品用香料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四、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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